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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助
式
養
護

志
旦
、
前
例

面
對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老
人
褔
利
已
成
為
台
灣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極
重
要
的

一
環
;
而
關
懷
老
人
安
養
與
長
期
照
護
，
則
更
是
老
人
褔
利
的
重
點
所
在
。

當
今
台
灣
老
人
安
養
與
長
期
照
護
很
明
顯
地
是
在
需
求
面
不
斷
增
加
，
而
於

供
給
面
則
呈
不
足
。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人
口
轉
型
與
疾
病
轉
型
，
使
老
年
長
期

照
護
需
求
日
增
(
吳
淑
瓊
等
，
一
九
九
三
;
張
弘
樺
'
一
九
九
六
;
宋
蕙
安
，

一
九
九
七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在
家
庭
結
構
改
變
，
婦
女
參
與
就
業
市
場
，
以

及
社
會
價
值
觀
變
遷
之
下
，
傳
統
的
非
正
式
的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者
|
家
庭
(

特
別
是
婦
女
)
|
則
倍
感
吃
力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五
;
劉
毓
秀
，
一
九
九

七
;
蕭
金
菊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同
時
，
現
存
之
正
式
的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，
亦

存
在
有
多
種
困
境
，
如
政
策
紊
亂
，
體
系
尚
未
建
立
，
缺
乏
制
度
化
的
財
源

等
(
邱
亨
嘉
等
，
一
九
九

0.. 
藍
忠
字
、
熊
惠
英
，
一
九
九
三
;
吳
椒
瓊
、

江
東
亮
，
一
九
九
五
;
賴
秀
芬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，
一
九
九
八
.. 

譚
開
元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在
此
供
需
面
失
調
的
情
況
下
，
對
長
期
照
護
的
通

仁司

親

盟

年=且
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勢

用

~ 

... í'" 

，-L、

步之于

盤
規
劃
，
不
單
是
民
意
之
所
趨
(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七
)
亦
是
政
府

老
人
福
利
計
畫
重
點
之
一
(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，
一
九
九
八
)

協
助
式
養
護
(
〉
印
的
H
的
汁
。
已
F
H
戶
口
開
)
為
美
國
自
一
九
八0
年
代
末
期
以

來
，
在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上
的
一
項
新
發
展
;
不
單
為
民
間
所
歡
迎
，
亦
為
政

府
當
局
所
倚
重
。
本
文
就
其
付
定
義
與
營
運
，
份
發
展
，
日
基
本
哲
學
與
特

性
，
倒
在
老
人
住
居
及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中
之
地
位
，
同
居
民
之
典
型
與
類
型
、

以
及
的
收
費
與
支
付
等
方
面
，
予
以
論
述
。

值
此
國
人
正
打
造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，
而
社
會
結
構
變
遷
、
社
會
價
值
觀

日
趨
多
元
化
之
時
，
如
何
在
符
合
經
濟
效
益
之
原
則
下
，
為
老
年
人
提
供
多

元
化
、
人
性
化
之
長
期
照
護
，
無
疑
是
台
灣
社
會
面
對
人
口
更
趨
老
化
之
二
軒

十
一
世
紀
的
重
大
挑
戰
。
雖
然
中
美
之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背
景
自
有
相
異
氏

之
處
，
然
而
美
國
在
正
式
之
長
期
照
護
模
式
發
展
上
，
起
步
較
早
，
累
積
之
司

經
驗
亦
較
多
。
他
山
之
石
，
可
以
攻
錯
。
協
助
式
養
護
或
可
供
國
人
從
另
一
十

七

個
角
度
來
思
考
策
劃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。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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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定
義
與
營
運

基
本
上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代
表
一
種
居
住
式
的
長
期
照
護
模
式
，
其
所
根

據
的
觀
念
是
在
一
種
居
住
的
環
境
中
加
上
專
業
化
的
個
人
照
護
服
務
，
以
便

能
避
免
機
構
化
，
並
使
衰
弱
的
老
年
人
儘
可
能
地
維
持
個
人
生
活
的
獨
立
性

(
同
o
m
E
R
、
E
B
H
H
H
O
P
E
S
Z
、
忘
記
)
。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美
國
長
期
照

護
業
者
、
政
府
機
構
及
學
術
界
對
於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定
義
仍
然
眾
說
紛
耘
，

尚
未
達
成
共
識
。
例
如

.. 

「
美
國
協
助
式
養
護
協
會
」
(
古
巴
巴
旦
仁
戶
口
開

叮
印
戶
戶
已
們
的
〉
印
的
o
n
H
ω
丘
。
口
。
同
〉
目
。
2
2
)
將
其
定
義
為

.. 

「
住
居
與
個
人

化
健
康
照
護
的
一
種
特
殊
的
結
合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回
應
個
人
在
日
常
生
活
活

動
(
〉
2
E
E
E
m
o
h
E
H
Z
F
H
戶
口
?
〉
口
「
的
)
方
面
所
需
的
協
助
。
照
護
之

提
供
原
則
為
盡
可
能
地
提
昇
居
民
之
獨
立
與
尊
嚴
，
並
致
力
於
將
居
民
之
家

庭
、
鄰
居
與
朋
友
納
入
照
護
體
系
」
(
悶
。
開
2
月
、
E
E
口
。
?
E
S
Z
、
志

也
印
U

心
)
。
美
國
退
休
人
協
會
主
目
。
旦
旦
口
〉
印
的
o
n
E
立
g
o
悶
悶
。
立
門
且

可
)
。
門
的
O
口
的
)
(
戶
已

ω
ω
)則將
協
助
式
養
護
定
義
為
.. 

「
一
種
團
體
式
的
居
住
方
式
，

其
非
屬
於
護
理
之
家
(
口
口
門
的
F
Z
Y
O
自
己
，
而
是
針
對
個
人
在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
(
〉
戶
的
)
方
面
的
需
求
，
提
供
協
助

.. 

並
且
能
對
不
定
時
的
需
求

(
5的
各
且
已
旦
E
旦
的
)
給
予
協
助
。
」

「
威
斯
康
辛
州
為
管
理
日
益
增
多
之
協
助
式
養
護
設
施
，
自
一
九
九
四

年
起
開
始
研
擬
相
關
法
規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正
式
通
過
生
效
。
該
法
規
(
因
叮
的
∞

ω
﹒5
)將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，
做
如
下
之
定
義

.. 

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意
指
一
個
五
位
(
或
更
多
)
成
人
居
住
之
設
施
，

LL 
、

4
4
.

區

該
設
施
由
獨
立
之
公
寓
組
成
，
每
一
公
寓
皆
有
個
別
且
可
上
鎖
之
進
出
口
，
發

並
有
廚
房
、
衛
浴
、
臥
室
及
起
居
室
(
註
一
)
。
該
設
施
每
週
提
供
居
民
不
叮
叮

超
過
二
十
八
小
時
的
支
持
性
、
個
人
性
和
護
理
性
的
服
務
(
註
一
一
)
。
協
助
刊

式
養
護
之
家
內
並
不
包
含
護
理
之
家
或
「
社
區
式
居
住
設
施
』
(
2
日
自
己
2
3
4

l
σ仙
的
旦
門
。
戶
已
呂
立
已
岔
丘
E
E
S
)
，
但
是
在
實
際
的
建
築
結
構
上
，
可
十

以
是
護
理
之
家
，
或
社
區
式
居
住
設
施
之
一
部
分
。
」
期

綜
上
所
述
，
簡
言
之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為
將
付
住
居
與
叫
個
人
化
之
協
助

與
支
持
性
服
務
及
健
康
照
護
，
二
者
合
而
為
一
。
其
所
強
調
者
為
個
別
居
民

之
選
擇
、
自
主
性
、
及
隱
私
權
。

在
營
運
方
面
，
其
本
上

J

協
助
式
養
護
設
施
在
美
國
是
屬
於
「
私
辦
私
一

營
」
的
性
質
。
在
管
理
方
面
，
各
州
規
定
不
一
。
以
威
州
為
例
，
所
有
協
助
也nJU 

式
養
護
設
施
均
必
須
向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立
案
，
取
得
執
照
(
H
E
S
ω
。
)
執
照
一

分
為
兩
類
，
一
為
「
註
冊
登
記
」
(
2
m
Z
Z
Z
已
)
，
一
為
「
檢
定
」
(
2
門

l

t
p

旦
)
。
所
有
的
協
助
式
養
護
設
施
均
必
須
申
請
「
註
冊
登
記
」
，
而
接

受
由
吾
吾
2
且
r
E
叩
門
付
費
者
之
設
施
，
則
另
須
經
過
「
檢
定
」
。
檢
定

程
序
除
了
該
設
施
必
須
提
供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較
為
詳
盡
的
資
料
以
外
，
並
由

州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派
員
前
往
實
地
考
核
，
考
核
通
過
者
，
發
給
「
檢
定
合
格
中

華

」
證
書
。
民

間
問

怠
一
一
、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發
展
八

十

美
國
近
年
來
，
在
健
康
和
長
期
照
護
的
提
供
和
財
政
支
付
以
及
住
屋
企
七

業
方
面
，
均
正
在
從
事
大
規
模
的
改
革
，
因
改
革
幅
度
之
鉅
，
亦
有
人
稱
之
叫

nA 



為
「
革
命
」
(
門
何
〈
O
H
c
t
o口
)
;
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的
興
起
與
迅
速
發
展
，

便
是
整
個
人
革
命
中
的
一
部
分
。
此
一
革
命
之
產
生
，
其
背
後
因
素
甚
多
，

但
基
本
上
乃
因
受
到
以
下
四
種
主
力
的
驅
使

(
H
Z
E
E
旦
旦

E
戶
口
開

c
c
m
w
H
H

付
出
、n
o
ωH
H什
H
O
D

、
】
ω
m
v
o
u
n
o
O
H
U
O

可
的
印
口
(
山F
d『σ
門
印
口
(
山
、
日
ω
ω
ω
U問nH
O
H
口

、

戶
已ω
o
u
-
A
O
H

H
n
心
、
戶
也
已
印
)

.. 

第

一
，
財
務
負
擔
的
因
素
。
一
九
九

0
至
一
九
九
六
年
之
間
，
美
國
在

r
E
S
E

的
支
出
上
增
加
了
百
分
之

一
百
二
十
。
老
年
人
雖
只
佔

r
p
n
E

已

使
用
者
總
人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，
卻
消
耗
了

-
Z
E
S
H
已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的
資
源
。

一
九
九
0
年
美
國
花
費
在
機
構
式
長
期
照
護
的
金
額
更
高
達
三
百
六
十
億
美

元
。
雖
然
其
中
一
半
以
上
是
出
自
私
人
的
口
袋
，
但
其
餘
的
卻
須
由
政
府
支

付
，
造
成
政
府
財
政
上
極
為
龐
大
的
負
擔
。
尤
有
甚
者
，
面
對
二
十

一
世
紀

更
將
迅
速
增
加
的
老
年
人
口
，
與
隨
之
而
來
的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與
花
費
，
更

令
美
國
政
府
當
局
大
為
恐
慌

(
E
E
Z
丘
.

、
】
ω
ω
N
)。協
助
式
養
護
可
以

讓
不
需
要
護
理
之
家
高
度
且
密
集
式
照
護
者
，
在
協
助
式
養
護
設
施
內
接
受

照
護
，
因
廿
三
般
收
費
較
護
理
之
家
為
低
，
能
節
省
甚
多
的
政
府
褔
利
資
源
，

故
近
年
來
頗
受
美
國
各
州
政
府
的
重
視
。

第
二
，
消
費
者
的
要
求
。
近
年
來
美
國
老
年
安
養
及
長
期
照
護
之
較
年

輕
的
消
費
者
是
在
參
與
相
關
民
間
社
團
及
影
響
政
府
老
年
政
策
上
較
為
活
躍

的
一
代
。
這
些
消
費
者
一
方
面
要
求
在
機
構
照
護
方
式
之
外
能
有
其
他
的
選

擇
，
另
一
方
面
並
要
求
長
期
照
護
能
提
供
較
佳
的
生
活
品
質
。

第
三
，
老
人
住
宅
工
業

(
y
o
g
E
m
E兮
的
什
3
)
新
方
向
。
在
過
去
，
老

人
住
宅
工
業
之
重
點
在
於
提
供
獨
立
式
的
住
所
，
如
老
人
公
寓
。
近
年
來
，

ι
h
 

、

4
4

在
消
費
者
要
求
下
，
轉
型
為
除
了
提
供
住
所
之
外
，
並
直
接
提
供
相
關
服
務
，
師

或
是
間
接
引
進
相
關
服
務
提
供
給
消
費
者
。
展

季
4

第
四
，
長
期
照
謹
基
本
觀
念
的
變
遷
。
傳
統
上
，
長
期
照
護
模
式
被
認
刊

位
盯
小

為
應
該
是

一
「
連
續
性
照
護
模
式
」
(
3
2丘
宮
。
同

ω
n
o
口
E
E
C
S
o
h
g
g
)。、

此
一
觀
念
在
最
近
幾
年
受
到
質
疑
與
挑
戰
。
如
古

E
S
C
S
ω
)
所
指
出
，
十

長
期
照
護
連
續
性
的
模
式
基
本

上
有
三
大
缺
陷

.. 

一
、
此
模
式
假
設
失
能
或
期

疾
病
乃

一
直
線
型
過
程
，
而
忽
略

了

非
直
線
型
的
情
況
二

一
、
此
模
式
將
住

居
(
F
O
己
的
E
m
)與
服
務
做
不
必
要
的
分
離
，
導
致
使
用
者
之
不
便

.. 

三
、
此

模
式
易
導
致
醫
療
機
構
之
被
濫
用
。
在
此
模
式
下
，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在
某
些

方
面
被
不
必
要
地
醫
療
化
、
機
構
化
、
與
專
業
化
;
而
長
期
照
護
的
費
用
也
一

因
此
變
得
極
度
昂
貴
。

m9，
但

由
於
以
上
諸
因
素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美
國
長
期
照
護
中
地
位
日
形
重
要
。
一

自
從
一
九
八

0
年
代
末
期
以
來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已
逐
漸
演
變
為
居
住
式
長
期

照
護
(
門
。EE
Z
E
H
H
O

口
開
|
汁
。
旦
旦
門
。
)
的
一
種
新
趨
勢
，
發
展
之
速
度
驚

人
。
根
據
估
計
，
在
一
九
九
一
到
一
九
九
五
的
五
年
之
間
，
全
美
國
增
加
了

二
百
五
十
至
三
百
所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，
亦
即
大
約
增
加
了
二
干
五
百
至
三

千
個
居
住
單
位
，
但
二
九
九

0
年
相
比
，
等
於
是
增
加
了
百
分
之
十
的
總
所
中

數
，
而
居
住
單
位
增
加
的
比
例
則
更
高
官
的
的

H的
什
旦
仁
戶
口
亡
。
岔
子

-
5
)。
叫

目
前
全
美
約
有
三
千
至
四
干
所
已
立
案
的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，
其
中
大
約
百
峙

分
之
九
十
擁
有
十
個
(
或
以
下
)
的
居
住
單
位
，
而
其
餘
的
百
分
之
十
則
擁
十

有
二
十
五
個
(
或
以
上
)
的
單
位

(
H
E
)。
根
據
筆
者
的
觀
察
，
從
最
近
幾
扯

年
的
發
展
情
形
來
看
，
由
於
一
些
中
型
及
大
型
老
人
住
宅
企
業
及
非
營
利
財
九nA 



圍
法
人
(
如
宗
教
團
體
)
的
介
入
﹒
協
助
式
養
護
規
模
有
逐
漸
擴
大
的
傾
向
。

以
威
州
最
近
兩
年
新
建
之
協
助
式
養
護
而
言
，
其
規
模
似
乎
多
在
六
十
至
八

十
個
單
位
之
間
。
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雖
然
仍
屬
私
營
性
質
，
然
而
至
少
已
有

二
十
七
州
完
成
正
式
立
法
管
理
協
助
式
養
護
，
或
已
向
聯
邦
政
府
申
請
獲
准

運
用
r
r
s
E

的
經
費
來
支
付
低
收
入
老
人
使
用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費
用
;
而

另
外
有
十
餘
州
目
前
正
在
策
劃
朝
此
一
方
向
進
行
。

根
據
預
測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未
來
將
有
持
續
性
的
成
長
。
在
「
美
國
協

助
式
養
護
協
會
」
的
一
篇
報
告
(
〉
E
E

、
-
S
ω
)中
指
出
，
助
長
該
企
業
未

來
成
長
的
主
要
因
素
有
四

.. 

第
一
、
人
口
推
計
顯
示
美
國
老
年
人
口
在
二
十

一
世
紀
時
將
大
幅
成
長
，
特
別
是
八
十
五
歲
及
以
上
之
老
年
人
口
。
第
二
、
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及
健
康
照
護
專
業
人
員
將
會
逐
漸
對
協
助
式
照
護
有
更
深
的

認
知
，
並
且
接
受
它
做
為
一
種
長
期
照
護
的
模
式
。
第
三
、
私
人
保
險
公
司

逐
漸
將
會
支
付
投
保
人
居
住
在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的
費
用
。
第
四
、
美
國
各

州
政
府
亦
將
分
配
更
多
的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來
提
供
低
收
入
老
人
接
受
協
助
式

養
護
的
服
務
。肆

、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基
本
哲
學
與
特
性
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基
本
哲
學
，
乃
在
一
類
似
家
庭

(
2
O
B
T
E
E
)
的
環
境

中
，
為
衰
弱
或
失
能
老
人
提
供
具
有
彈
性
的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。
無
論
在
硬
體

環
境
設
備
，
或
是
提
供
的
服
務
上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均
致
力
於
提
昇
個
人
的
尊

嚴
、
自
主
、
獨
立
和
個
體
性
(
吉
戶
的OP

戶
也
已
印
)
。
美
國
協
助
式
養
護
協
會

ι
h
 

、

4
仟

(
〉
「
H
E
?
E
S
U
H
N
)

曾
列
舉
下
列
十
項
基
本
概
念
，
做
為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組

宗
旨
，
以
彰
顯
與
其
他
老
年
安
養
和
長
期
照
護
模
式
不
同
之
處
叮
叮

一
、
在
一
個
安
全
的
、
居
住
式
的
環
境
中
提
供
照
護
。
刊

一
一
、
針
對
個
人
定
時
的
與
不
定
時
的
需
求
，
提
供
個
人
化
、
高
品
質
的
司

十n
月

,J 

照
護
。三

、
維
護
個
體
的
獨
立
性
。

四
、
提
昇
每
位
居
民
的
個
體
性
戶
口
已
巳
且E
H
H
Z
)。

五
、
以
尊
重
與
尊
嚴
對
待
每
位
居
民
。

六
、
允
許
每
位
居
民
選
擇
各
自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
七
、
提
昇
每
位
居
民
之

f
氣
。

八
、
允
許
每
位
居
民
充
分
的
隱
私
權
。

九
、
讓
居
民
的
親
友
參
與
照
護
計
畫
與
實
施
。

十
、
讓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生
活
。

更
具
體
地
來
說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特
性
可
由
以
下
三
方
面
觀
之

.. 

一 204 一

、
環
境
的
正
常
化

對
於
家
庭
的
重
視
乃
是
北
美
文
化
中
極
重
要
的
價
值
觀
之
一
。
雖
然
「

中

家
」
的
定
義
常
因
人
而
異
，
然
而
即
使
對
不
同
種
族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者
而
言
，
華

仍
有
一
些
共
同
的
因
素
來
決
定
何
者
在
感
覺
上
更
像
家
。
如
何
在
老
年
安
養
叭

及
長
期
照
護
的
環
境
中
創
造
「
似
家
」
的
感
覺
，
正
是
協
助
式
養
護
汲
汲
營
八

十

營
所
欲
達
成
的
重
要
目
標
之
一
。
七

要
創
造
「
似
家
」
的
感
覺
，
首
先
要
考
慮
的
是
設
施
本
身
的
地
理
位
置
。
叮
叮

n
刀



為
了
要
讓
居
民
能
有
較
多
機
會
與
設
施
外
的
大
社
會
產
生
互
動
，
設
施
應
建

在
社
區
之
內
，
而
非
偏
遠
、
人
煙
罕
至
之
處
。

第
二
，
在
硬
體
設
備
上
，
要
注
意
建
築
物
的
尺
度
大
小
、
風
格
、
和
空

間
的
運
用
。
建
築
物
應
避
免
過
於
龐
大
，
否
則
易
使
人
產
生
「
機
構
」
的
聯

相
心
。第

三
，
傳
統
的
老
人
安
養
及
長
期
照
護
設
施
多
為
二
人
或
數
人
共
用
臥

室
及
衛
浴
等
，
缺
少
私
人
可
掌
控
的
空
間

.• 

協
助
式
養
護
則
讓
個
人
(
或
夫

婦
)
擁
有
完
整
的
私
人
居
住
單
位
，
包
括
臥
室
、
衛
浴
、
小
廚
房
、
起
居
間

等
，
以
提
昇
主
體
性
、
保
護
隱
私
。

第
四
，
針
對
老
年
人
的
需
求
，
在
環
境
設
計
上
顧
慮
到
老
人
安
全
的
保

護
，
例
如
:
設
置
扶
手
、
浴
室
防
滑
墊
、
緊
急
呼
救
裝
置
、
高
度
適
中
的
電

插
座
與
置
物
櫃
等
。

第
五
，
在
公
共
空
間
的
規
劃
上
，
應
強
調
功
能
性
與
實
用
性
。
例
如
，

為
居
民
規
劃
一
公
共
客
廳
供
接
待
親
友
確
屬
必
要
，
符
合
「
功
能
性
」
，
因

為
居
民
個
人
起
居
室
較
小
，
無
法
同
時
招
待
多
位
訪
客
。
然
而
，
與
其
規
劃

一
個
容
納
幾
十
人
的
大
型
客
廳
，
在
實
用
性
上
卻
不
如
幾
個
較
小
型
的
(
如

容
納
十
人
左
右
)
的
客
廳
來
得
實
用
及
溫
馨
。

最
後
，
在
設
計
的
風
格
上
，
應
考
慮
配
合
老
年
人
過
去
的
生
活
背
景
與

經
驗
，
以
避
免
突
兀
'
增
加
環
境
的
可
親
性
與
熟
悉
度
，
則
將
有
助
於
提
昇
「

似
家
」
的
感
覺
。

一
一
、
全
方
位
的
服
務

午
占

、

4
4

區

傳
統
上
，
美
國
對
於
老
年
人
的
安
養
照
護
是
採
取
住
居
與
服
務
分
離
的
發

策
略
，
一
般
提
供
老
年
人
住
居
的
設
施
，
多
不
提
供
住
居
以
外
的
服
務
。
過
叮
叮

去
，
美
國
社
會
福
利
將
「
健
康
」
定
義
為
「
對
疾
病
失
能
的
治
療
」
'
社
會
刊

福
利
的
支
助
原
則
，
也
侷
限
於
「
醫
療
模
式
」
，
以
對
疾
病
的
治
療
為
重
心
，
司

/ 

因
而
更
增
強
了
這
種
住
居
與
服
務
分
離
的
局
面
。
十

在
「
醫
療
模
式
」
之
下
，
傳
統
的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所
強
調
的
是
患
者
的
「
位

失
能
」
與
「
問
題
」
，
因
而
產
生
兩
個
不
良
的
效
果
:
其
一
為
在
某
一
領
域

的
「
失
能
」
常
被
認
為
會
造
成
在
另
一
領
域
的
失
能
;
例
如
不
良
於
行
者
被

認
為
無
法
自
炊
'
而
實
際
上
卻
未
必
如
此
。
其
二
為
由
於
過
分
強
調
患
者
所
「

不
能
」
之
處
，
而
造
成
了
他
人
對
患
者
，
以
及
患
者
自
我
的
負
面
印
象
，
更

促
使
患
者
產
生
「
習
得
的
無
助
」

(
H
S門
口
旦

Z
E
H
O凹
的
口
仿
的
的
)
(
吉
戶
的

O
尸

Fhd AHU O,“ 

品
已
印
)
。

相
對
地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所
關
注
的
，
卻
是
遠
較
遵
循
醫
療
模
式
的
傳
統

長
期
照
護
為
廣
闊
。
除
了
照
護
身
體
的
急
性
疾
病
與
慢
性
狀
況
之
外
，
協
助

式
養
護
並
求
兼
顧
居
民
心
理
性
的
和
社
會
性
的
安
適

(
5戶
i
g
5

個
)
，
並
對

個
別
居
民
做
個
案
管
理

(
2的
仿
白
宮
品
。
自
g

什
)
。
在
照
護
及
服
務
上
，
協
助

式
養
護
的
基
本
原
則
是
綜
合
各
個
方
面
、
各
種
程
度
的
照
護
與
服
務
;
從
正
中

規
的
護
理
照
護
到
個
人
的
社
會
化
與
社
交
活
動
的
參
與
，
都
包
括
在
其
照
護
胏

服
務
的
範
疇
內
。
大
致
而
言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照
護
服
務
可
以
分
為
四
大
類
叫

/ 

第
一
類
的
服
務
是
所
謂
的
「
旅
館
式
」

(
Z
Z
H
l
z
3
)的服
務
，
包
括
十

三
餐
、
家
事
、
洗
衣
、
社
交
活
動
和
交
通
協
助
等
。
這
類
服
務
通
常
可
以
在
社

時
間
上
預
做
安
排
，
並
可
以
以
團
體
為
基
礎
。
九

口
刀



第
二
類
的
服
務
是
所
謂
的
「
個
人
照
護
」

(
3門
的
O
E
H
S

門
。
)
。
此
類

服
務
通
常
在
彌
補
個
人
「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」
(
〉
戶
的
)
上
的
缺
失
，
包
括
攝
食
、

沐
浴
、
更
衣
、
如
廁
、
移
位
等
方
面
的
協
助
。
此
類
照
護
亦
即
是
傳
統
長
期

照
護
的
服
務
主
軸
。

第
三
類
的
照
護
是
護
理
照
護
(
口
口
Z
E
m
g

門
。
)
。
其
重
點
為
對
慢
性
疾

病
或
狀
況
之
觀
察
、
評
估
與
協
助
，
及
對
急
性
疾
病
之
介
入
。

第
四
類
的
照
護
則
主
要
包
括
:
付
對
於
輔
助
性
健
康
照
護
需
求
的
個
案

管
理
，
以
及

ω
針
對
個
人
心
理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進
行
評
估
與
協
助
。

三
、
自
主
自
決
的
價
值
觀

在
醫
療
模
式
的
主
導
下
，
長
期
照
護
易
流
於
過
分
偏
重
於
滿
足
身
體
照

護
的
需
求
，
而
忽
略
了
杜
會
的
、
心
智
的
、
情
感
的
和
精
神
的
等
方
面
的
需

求
。
協
助
式
養
護
做
為
針
對
傳
統
長
期
照
護
的
一
種
革
命
，
其
最
積
極
進
步

的
地
方
便
是
在
於
價
值
取
向
的
改
變
。
傳
統
的
長
期
照
護
模
式
強
調
受
照
護

者
能
力
不
足
之
處
，
結
果
導
致

「
習
得
的
無
助
」
。
協
助
式
養
護
則
將
其
最

重
要
的
價
值
觀
定
位
於
尊
重
個
體
的
自
尊
與
自
主
，
並
期
待
能
「
喚
能

」

(
2甘
O
E

門
)
於
使
用
者
。
那
麼
，
那
些
具
體
的
措
施
反
映
出
如
此
的
價
值

觀
呢
?
茲
舉
一
例
說
明
如
下

.. 

老
年
人
在
遷
入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時
，
管
理
人
員
會
與
當
事
人
(
及
其

家
人
)
共
同
討
論
當
事
人
之
照
護
需
求
，
並
為
當
事
人
「
量
身
訂
做
」
'
擬

定
適
合
當
事
人
並
為
其
所
願
意
接
受
之
「
照
護
計
畫
」
(
口
印
門
∞
皂
白
)
。
在

照
護
計
畫
中
，
當
事
人
可
以
聲
明
不
接
受
某
些
服
務
。
例
如
，
當
事
人
可
以

主
、

4
A﹒

區

聲
明
拒
絕
照
護
人
員
每
天
早
上
去
房
內
探
視
，
亦
可
以
聲
明
不
欲
進
食
時
，
發

拒
絕
接
受
勸
食
或
餵
食
。
展

季

如
此
之
安
排
，
非
但
顯
示
出
協
助
式
養
護
尊
重
個
人
自
主
自
決
的
價
值
刊

觀
，
同
時
亦
牽
涉
到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另
一
重
要
原
則
﹒
允
許
居
民
選
擇
風
險
得

(
戶
的
押
的
)
並
對
結
果
自
我
負
責
。
當
居
民
在
遷
入
之
前
與
設
施
管
理
部
門
簽
十

約
時
，
若
欲
拒
絕
某
些
服
務
，
均
必
須
簽
署
一
份
「
風
險
同
志
書
」

C
z
r
期

印
m
z
g
g

什
)
，
以
為
日
後
行
為
之
依
據
，
同
時
亦
兔
除
設
施
之
相
關
法
律
責

平
斗
。

伍
、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老
人
住
居
及
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中
的
地
位
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老
人
住
居
及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中
的
地
位
，
與
其
所
提
供

之
服
務
息
息
相
關
。
雖
然
在
受
照
護
者
的
需
求
上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與
某
些
長

期
照
護
模
式
頗
為
類
似
，
然
而
，
在
設
備
及
服
務
內
容
及
方
式
上
，
卻
大
異

其
趣
。
以
下
綜
合
相
關
文
獻
(
註
三
)
以
及
筆
者
個
人
之
研
究
與
觀
察
(
註

四
)
，
試
將
協
助
式
養
護
與
其
他
美
國
常
見
之
長
期
照
護
模
式
做
一
對
照
，

以
利
暸
解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中
的
地
位
。

一 206 一
中華

一
、
居
家
照
護
民

固

定
時
性
與
經
濟
性
可
代
表
協
助
式
養
護
與
居
家
照
護
的
重
大
差
異
。
在
八

美
國
，
居
家
照
護
每
次
最
短
的
時
段
通
常
是
兩
小
時
，
在
這
兩
小
時
之
內
所
廿

處
理
的
包
括
沐
浴
、
換
藥
、
準
備
飲
食
、
和
家
事
服
務
等
。
然
而
每
次
以
二

M
RA 



小
時
為
一
時
段
卻
不
一
定
合
適
，
特
別
是
當
受
照
護
者
的
需
求
是
分
散
於
一

天
之
內
，
例
如
移
位
或
如
廁
。
另
外
，
對
於
認
知
能
力
受
損

(
n
o
g
E
H
〈
0

5
3

口
。
已
)
而
需
要
持
續
性
照
護
者
而
言
，
以
時
段
為
單
位
的
居
家
照
護
方

式
亦
嫌
不
足
。
相
對
地
，
在
協
助
式
養
護
模
式
下
，
卻
可
將
多
位
需
要
分
散

性
照
護
或
持
續
性
照
護
者
集
中
一
處
，
由
少
數
照
護
人
員
給
予
一
般
性
的
監

護
，
以
及
一
日
多
次
短
時
間
的
照
護
。
因
此
，
就
照
護
的
經
濟
效
益
而
言
，

協
助
式
養
護
顯
然
頗
真
優
勢
。

二
、
社
區
住
居
式
安
養

社
區
住
居
式
安
養
(
們O
B
B
E
H
S
∞
心
的
旦
月
2

旦
旦
戶
已
歹
戶
戶
口
凹
的
)

通
常
提
供
個
人
性
的
服
務
、
健
康
照
護
、
與
其
他
支
持
性
的
服
務
。
其
居
民

通
常
包
括
:
付
需
要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但
並
不
需
要
護
理
之
家
之
高
度
照
護
者
;

ω
本
身
醫
療
狀
況
已
趨
穩
定
，
可
以
接
受
護
理
之
家
照
護
，
但
每
週
至
多
只

需
七
小
時
之
護
理
照
護
，
且
非
永
久
臥
床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有
人
寧
捨
護
理

之
家
而
選
社
區
住
居
式
安
養
。

社
區
住
居
式
安
養
通
常
採
「
團
體
住
家
模
式
」
(
開
門
O
C叮
叮
O
B
ω
旦
旦
旦
)
;

居
民
或
有
自
己
的
臥
室
，
或
與
人
共
用
一
臥
室
，
但
衛
浴
多
為
公
用
。
此
點

也
正
是
協
助
式
養
護
與
社
區
住
居
式
安
養
主
要
不
同
之
處

.• 

如
前
所
述
，
前

者
居
民
皆
有
各
自
的
完
整
居
住
單
位
。
社
區
住
居
式
安
養
之
家
的
規
模
，
平

均
約
為
十
八
床
。
與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相
同
點
是
二
者
均
採
「
社
會
模
式

」
(
的o
n
H旦
旦

O
已
O
H
)，
而
非
醫
療
模
式
。

二
一
、
護
理
之
家

士
、

4
A﹒

護
理
之
家
提
供
高
度
的
病
患
照
護
，
其
服
務
範
疇
甚
廣
，
包
括
中
度
照
敝

護
、
技
術
性
照
護
、
每
天
二
十
四
小
時
的
護
理
照
護
、
和
完
整
的
個
人
照
護
。
叮
叮

支
持
性
的
服
務
在
護
理
之
家
乃
屬
次
要
。
與
協
助
式
養
護
相
較
，
護
理
之
家
刊

採
醫
療
模
式
，
其
重
點
在
於
診
斷
與
治
療
，
並
須
遵
照
固
定
的
時
間
表
，
病
呻

患
在
生
活
上
的
主
控
權
極
低
。
護
理
之
家
的
規
模
平
均
約
為
一
百
一
十
八
床
，
十

採
多
人
共
用
臥
室
。
紅

四
、
協
助
式
養
護

與
以
上
三
種
安
養
照
護
模
式
相
比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硬
體
上
採
「
公
寓

模
式
」
(
忍
心3
3
8

什

B
O兮
戶
)
，
在
照
護
和
服
務
模
式
上
則
採
「
社
會
模
式

」
。
其
基
本
哲
學
在
於
為
衰
弱
和
失
能
老
人
在
一
似
家
的
環
境
中
，
提
供
針

對
個
人
需
求
而
有
彈
性
之
長
期
照
護
;
不
論
在
硬
體
環
境
或
照
護
服
務
上
，

其
設
計
規
劃
皆
以
提
升
個
人
尊
嚴
、
獨
立
自
主
和
個
體
性
為
目
標
。
就
費
用

而
言
，
在
美
國
同
一
地
區
內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費
用
低
於
居
家
照
護
及
護
理

之
家
，
就
規
模
大
小
而
言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的
中
數
規
模
(
旦
旦
旦
口
的
口
。
)

為
五
十
六
個
居
住
單
位
。

門
，
，

nHv n/UH 

陸
、
居
民
之
典
型
與
類
型

中華

儘
管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內
的
居
民
在
年
齡
、
經
濟
狀
況
、
身
體
健
康
情
氏

形
等
方
面
皆
不
盡
相
同
，
然
而
典
型
的
居
民
則
為
八
十
二
歲
以
上
，
女
性
，

J叫

喪
偶
或
未
婚
，
通
常
來
自
於
護
理
之
家
、
醫
院
、
自
己
家
或
是
子
女
家
(
〉
E
E

、
十

日
ω
ω
ω
)。
由
於
己
身
能
力
衰
滅
，
而
且
無
法
取
得
所
需
的
照
護
以
行
獨
立
生
年

活
，
因
此
他
們
通
常
都
有
進
入
安
養
照
護
機
構
而
被
機
構
化
的
危
險

(
2
ω
r
M



。
同
H
口
的t
g

戶

O
E
H
H
N
ω
t
o
口
)
(
註
五
)
(
同
叩
開
自
由
于

E
B
H
E
o
p
r
s
g

、

石
也
日
)
。

基
本
上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的
居
民
，
可
以
分
為
兩
大
類
型
企
σ
且
)
。

屬
第
一
類
型
者
，
心
智
功
能
仍
佳
，
身
體
功
能
衰
退
，
通
常
患
有
風
溼
、
高

血
壓
、
糖
尿
病
等
。
此
類
居
民
在
「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」
方
面
，
通
常
需
要
協

助
;
在
醫
療
方
面
，
也
可
能
需
要
照
護
，
但
並
不
需
要
二
十
四
小
時
的
護
理

照
護
。
屬
第
二
類
型
者
，
身
體
狀
況
尚
司
，
但
是
心
智
功
能
衰
退
，
通
常
患

有
初
期
的
老
人
癡
呆
症
。
此
類
居
民
在
對
環
境
的
認
知
上
，
常
有
困
難
;
即

使
在
熟
悉
的
環
境
中
也
可
能
迷
失
。
隨
著
疾
病
之
惡
化
，
其
不
安
、
易
怒
、

和
其
他
行
為
上
的
問
題
都
可
能
發
生
。
在
許
多
協
助
式
養
護
設
施
內
，
罹
患

老
人
癡
呆
症
者
通
常
被
安
排
居
住
於
一
特
定
的
區
域
。
如
此
，
一
方
面
可
減

少
因
老
人
迷
失
所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另
一
方
面
亦
可
保
護
其
他
居
民
不
受
干
擾
。

梁
、
收
費
與
支
付
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收
費
隨
各
設
施
及
其
所
提
供
給
個
人
之
服
務
而
異
，
每

天
的
基
本
收
費
從
二
十
至
一
一
五
美
元
不
等
古
巴
主
、
Z
C
ω
)。
費
用
的
支

付
通
常
由
居
民
或
家
人
負
擔
，
亦
有
一
些
州
由
州
政
府
用
于

Z
E
S
E

E
Z
O

門
的
東
負
擔
低
收
入
老
人
使
用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費
用
(
註
六
)
，
奧
立

岡
州
與
威
斯
康
辛
州
即
為
二
例
。

言

H
的
O
口
等
人
(
戶ω
∞
∞
)
曾
研
究
奧
立
岡
州
協
助
式
養
護
示
範
計
畫
(
已
。
自
|

O
口
的
什g
t
o
D

叮
叮O
心
自
己
的
費
用
。
其
研
究
方
法
為
檢
視
該
州
政
府
「
老
人

服
務
部
」
的
支
付
報
告
，
來
比
較
政
府
對
護
理
之
家
與
協
助
式
養
護
示
範
計

土
、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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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的
費
用
支
付
。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政
府
對
低
收
入
者
使
用
協
助
式
養
護
所
做

支
付
的
費
用
，
是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一
、
一
一
五
五
美
元
，
而
對
使
用
護
理
之
家
抖

的
支
付
則
是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一
、
六
四
七
美
元
。
此
外
，
吉
戶
的

O
口
等
人
(
5
刊

∞
∞
)
並
對
私
人
付
費
做
出
比
較
，
發
現
當
私
人
付
費
時
，
居
住
於
協
助
式
養
峙

護
的
平
均
費
用
僅
是
居
住
於
護
理
之
家
的
百
分
之
八
十
。
十

悶
。
口
。
與
言
的

O口(
2
ω
)曾
於
一
九
九
二
年
針
對
美
國
境
內
二
十
一
州
怔

的
六
十
三
所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家
進
行
收
費
調
查
。
結
果
顯
示
:
將
每
月
住
宿

和
照
護
的
收
費
合
併
計
算
時
，
低
收
費
中
數
(
旦
旦
旦
口H
O宅
門
印
汁
。
)
為
九
五

五
美
元
，
高
收
費
中
數

(
B
O
E
S
E
m
E
E什
∞
)
則
為
一
、
六
三
九
美
元
。
研

究
者
認
為
與
護
理
之
家
相
比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的
收
費
低
廉
甚
多
。
一

另
一
項
比
較
協
助
式
養
護
與
護
理
之
家
費
用
的
研
究
，
由
威
州
「
健
康
的

。
'
，
但

與
社
會
服
務
部
」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完
成
(
〉
口8
、
E
E
)
，
以
做
為
該
部
提
一

出
其
協
助
式
養
護
五
年
實
驗
計
畫
的
重
要
依
據
。
研
究
對
象
為
長
期
照
護
體

系
中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的
低
收
入
老
人
。
由
於
當
時
威
州
尚
未
有
協
助
式
養
護

費
用
的
統
計
資
料
，
所
以
在
護
理
之
家
的
部
分
是
用
威
州
資
料
，
在
協
助
式

養
護
部
分
則
是
用
奧
立
岡
州
的
統
計
資
料
。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假
設
當
所
有

受
照
護
者
的
需
求
都
是
屬
於
最
高
一
級
時
，
則
預
估
協
助
式
養
護
五
年
實
驗
中

計
畫
能
夠
節
省
一
一
、
一
一
五
、
五
四

0
美
元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其
中
二
七
時

五
、
九
四
0

美
元
是
屬
於
州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。
當
假
設
受
照
護
者
的
吋

照
護
需
求
是
屬
於
混
合
類
型
(
即
需
要
照
護
的
程
度
有
高
有
低
)
時
，
則
預
十

估
此
五
年
實
驗
計
畫
能
節
省
八
、
二
二
二
、
六
六
七
美
元
的
社
褔
支
出
。

u
h

九n
刀



捌
、
結

主公、
前冊

協
助
式
養
護
為
美
國
近
年
來
長
期
照
護
的
最
新
趨
勢
之
一
。
其
基
本
概

念
為
將
住
居
與
照
護
合
而
為
一
，
在
一
「
似
家
」
的
、
正
常
化
的
環
境
中
，

針
對
個
人
需
求
而
提
供
具
有
彈
性
之
長
期
照
護
。
不
論
在
硬
體
環
境
規
劃
或

是
在
照
護
服
務
上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均
是
以
提
昇
個
人
尊
嚴
和
自
主
自
決
為
目

標
。
就
費
用
而
言
，
在
美
國
同
一
地
區
內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之
收
費
低
於
護
理

之
家
。協

助
式
養
譯
之
出
現
代
表
美
國
長
期
照
護
多
年
來
的
一
個
演
變
的
結
果
。

機
構
化
、
醫
療
化
、
非
人
性
化
與
費
用
之
昂
貴
是
長
久
以
來
美
國
長
期
照
護

所
為
人
詬
病
之
重
大
缺
失
。
協
助
式
養
護
所
標
示
號
召
者
，
亦
即
是
消
費
者
、

照
護
提
供
者
與
政
府
當
局
對
這
些
缺
失
所
做
出
的
反
省
與
反
動
。

根
據
筆
者
的
研
究

(
2
o
c、
巴
巴
∞
)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長
期
照
護
已
經
浮
現

出
一
些
類
似
的
缺
失
。
例
如
，
目
前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長
期
照
護
仍
以
「
醫
療

模
式
」
為
主
軸
，
專
注
於
醫
療
的
層
面
與
生
理
的
需
求
(
呂
寶
靜
等
，
一
九

九
三
)
，
而
忽
略
了
受
照
護
者
在
心
理
及
社
會
方
面
的
需
求
，
如
安
全
感
、

參
與
感
與
隱
私
權
(
宋
蕙
安
，
一
九
九
七
;
邱
亨
嘉
，
一
九
九

O
;
簡
春
安

等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如
何
改
正
這
些
缺
失
，
將
是
未
來
國
內
長
期
照
護
的
重

要
議
題
。

協
助
式
養
護
在
美
國
的
蓬
勃
發
展
，
自
有
其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經
濟
、
政

治
等
脈
絡
可
尋
，
未
必
能
適
用
於
國
情
相
殊
之
台
灣
社
會
。
然
而
，
就
另
一

角
度
觀
之
，
即
使
是
不
同
的
社
會
對
於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亦
有
其
共
同
的
考
量
，

社民
戶

例
如
，
經
濟
效
益
、
照
護
品
質
、
與
受
照
護
者
的
社
會
心
理
需
求
之
滿
足
等
發

等
。
在
國
人
正
為
二
十
一
世
紀
打
造
長
期
照
護
體
系
的
令
天
，
協
助
式
養
護
彷

模
式
及
其
所
標
幟
者
，
亦
或
有
可
資
借
鏡
參
考
之
處
。
刊

(
本
文
徉
吞
公
楠
紐
約
大
學
博
士
，
現
任
職
於
美
國
威
斯
是
亨
卅
政
府
)
4

註
釋

.. 

寸

註
一
.. 

臥
室
及
起
居
室
不
需
為
完
全
隔
離
之
兩
個
房
間
，
可
將
一
個
房
間
以
期

家
具
等
隔
開
為
兩
個
功
能
不
同
之
區
域
。

註
二
.. 

各
類
服
務
詳
見
第
肆
章
。

註
三

.. 

參
考
資
料

.. 
戶

m
g
g
o
?
皂
白

u
吉

Z
O
口
、
皂
白
u
∞
己
門g
c
o
h

〉
世
口
開

心
口
a
F
O
口
開
片
。
片
，
s
n
ω
門
∞
悶
。
的O
G
門
口
。
的
、
還
H
的
n
o
口
的
H
口
、
】
也ω
印
U

〉
「
曰
“
〉
〉

u

- 209 一

志
也
ω
)。

註
四
.. 

筆
者
曾
參
與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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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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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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